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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 

 

219/2025/NĐ-CP 號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 

獨立-自由-幸福 

--------------- 

河內，2025年 08 月 07日 

 

議定 

外籍勞工在越南工作的規定 

根據政府組織法第63/2025/QH15號； 

根據勞動法第45/2019/QH14號； 

依據內務部部長的建議； 

政府頒布關於外籍勞工在越南工作的規定議定。 

 

第1章 

一般規定 

第1條。 調整範圍 

本議定規定外籍勞工在越南工作，依據勞動法的下列條款：有關外籍勞工工作許可證的

條件、程序、核發、重新核發、展延及收回，以及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適

用於依據勞動法第157條工作的外籍勞工，以及依據勞動法第154條第1、2及9款工作且

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的外籍勞工。 

第2條。 適用對象 

1. 在越南工作的外籍勞工（以下簡稱“外籍勞工”）係指依本議定第 3條所規定之職位，

以下列其中一種形式進入越南工作的外籍公民： 

a) 履行勞動合約； 

b) 企業內部調動； 

c) 履行各類經濟，社會合約或協議； 

d) 依合約提供服務者； 

đ) 推銷服務； 

e) 志願者； 

g）負責設立商業據點之人； 

h) 由境外機關、組織、企業調派至越南工作，但不包括企業內部調動者; 

i) 參與在越南的標案、專案之執行； 

k) 外國駐越南代表機構成員之親屬，依據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所參加的國際條約之

規定，得以在越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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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股份公司之董事會主席，董事會成員，及出資額低於三十億越南盾之有限責任公

司之所有人，成員者； 

m) 與外國駐越南外交代表機構，外國組織訂立並履行勞動合約者。 

2. 使用外籍勞工，包括企業，機關，組織，承包商，駐越南之外國外交代表機構；以及

依法律規定獲准從事經營活動之個人。 

 

第3條。 外籍勞工在越南工作的職位 

1. 管理人係依企業法第 4 條第 24 款規定管理企業之人，或依法律規定為機關、組織之

負責人或負責人之副職人員。 

2. 執行長屬於下列情形之一： 

a) 企業分公司，代表處或經營場所的負責任； 

b) 機關，組織，企業中負責並直接管理某一領域的人，且在擬聘外籍勞工與越南從

事的該工作領域具有至少 2年相關經驗。 

3. 專家屬於下列情況之一： 

a) 具有大學以上或同等學歷，並且具有至少 2 年與外籍勞工擬在越南工作職位相符

合的工作經驗； 

b) 具有所受培訓專業的大學以上學歷，並且具有至少 1 年與外籍勞工擬在越南工作

職位相符合的工作經驗，適用於在金融、科學、技術、創新、國家數位化轉型領

域工作之專家，或在由部級機關、省級人民委員會確定的經濟社會發展優先領域，

或根據越南政府合作協議之領域工作者。 

4. 技術勞工屬於以下其中一種情況： 

a) 經過至少 1 年的培訓，並具有至少 2 年與外籍勞工擬在越南工作職位相符合的工

作經驗； 

b) 具有至少 3年與外籍勞工擬在越南工作職位相符合的工作經驗； 

 

第4條。 工作許可證及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的核發、重新核發、展延及收

回權限 

1. 省級人民委員會有權核發、重新核發、展延、收回工作許可證，以及不屬於核發工

作許可對象確認書，適用於外籍勞工受僱於設立於當地之用人單位、分公司、代表

處或營業場所，並擬於該地區工作之情形。 

對於為同一用人單位在多個省，中央直轄市工作的外籍勞工，由該用人單位總部所

在地的省級人民委員會有權核發，重新核發，展延及收回工作許可證，以及不屬於

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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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省級民委員會依法律規定，決定授權有權機關執行工作許可證及不屬於核發工作許

可對象確認書的核發，重新核發，展延及收回工作。 

 

第5條。 文件之領事合法化與公證 

1. 對於外籍勞工的工作許可證及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的核發，重新核發、

展延手續中所提交的外國文件，必須經過領事合法化，但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與相

關外國同為締約方的國際條約規定免予領事合法化的，或依照互惠原則、或依照法

律規定的情形除外。 

2. 經領事合法化的文件須依照法律規定譯成越文並進行公證。若文件為副本，則應在

譯成越文並依照法律規定公證之前，先對其與正本進行公證核對。 

 

第6條。 核發、重新核發、展延工作許可證及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的電子

交易規定 

1. 用人單位須透過國家公共服務門戶網站，線上提交為外籍勞工核發、重新核發、展

延工作許可證及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的申請資料。 

2. 國家公共服務門戶網站依據有關一門式及一門聯辦行政程序之法律規定，透過單一

窗口及國家公共服務門戶網站，將案件移交有權限機關，辦理外籍勞工工作許可之

核發、重新核發、展延及收回，以及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之外籍勞工確認書。 

3. 在外國用人單位依外籍勞工授權，以線上方式同時申請工作許可及申請刑事紀錄證

明時，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a) 用人單位在國家公共服務門戶提交申請辦理工作許可證的材料，並同時提交申請辦

理刑事紀錄證明的材料; 

b) 國家公共服務門戶依本款第 a 點之規定，將申請資料轉送至有權限機關辦理工作許

可證之核發，並同時轉送至有權限之公安機關辦理刑事紀錄證明之核發； 

c) 有權限的公安機關在收到要求核發刑事紀錄證明的文件後，將對申請資料進行審核：

若資料合法有效則予以受理；若資料不完整，則要求補充或更正資訊；若資料不符

合法定規定，則退回。行政手續辦理結果為電子版刑事紀錄證明，並傳送至具有核

發工作許可證權限的機關； 

d) 具有核發工作許可證權限的主管機關審核申請資料，並將工作許可證及刑事紀錄證

明電子版本核發給用人單位。 

辦理刑事紀錄證明與工作許可證核發手續的總辦理期限，為兩項手續辦理期限之總和。 

第2章 

核發、重新核發及展延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之程序與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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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節. 核發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之程序與手續 

第7條. 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之外籍勞工 

1. 屬於勞動法第 154條第 3、4、5、6、7及第 8款規定情形之一。 

2. 為有限責任公司的所有者或出資額在叁拾億越南盾以上之出資成員。 

3. 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或出資額在叁拾億越南盾以上之董事會成員。 

4. 入境越南以提供專業和技術諮詢服務，或執行其他任務，以支持根據規定或越南與

外國主管機關簽署的有關官方發展援助資金的國際條約中約定的項目，用於研究、

建設、審查、跟蹤評估、管理及實施官方發展援助資金項目。 

5. 經外交部確認的外籍新聞記者。 

6. 由外國有權機關或組織派遣至越南，在由外國外交代表機構、政府間組織提議在越

南設立的教育機構，或由越南簽署的國際條約所設立的機構、組織中擔任教學、管

理或執行長職務。 

7. 在越南就讀於各類學校、培訓機構的外籍學生、學員，或在與越南用人單位有實習

協議或收到工作邀請的國外學校就讀的學生；以及在越南船舶上實習、見習的學員。 

8. 在越南的外籍駐越代表機構成員的親屬，依據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為締約方的國際

條約規定，被允許在越南工作。 

9. 持公務護照在國家機關、政治組織或政治－社會組織工作的人員。 

10. 負責設立商業存在之人。 

11. 自願在越南工作的志願者，按照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為締約方的國際條約，以自願且

無薪方式工作，並經外國外交代表機構或駐越國際組織確認。 

12. 入境越南以履行中央或省級機關、組織依法律規定簽署的國際協議。 

13. 外籍勞工為管理人員、執行長、專家或技術勞動者，且屬於以下情形之一： 

a) 入境越南工作，總時間在 01年內少於 90天 ，計算期間從 01月 01日至年底。 

b) 在企業內部調動：在越南境內已設立商業代表處的外國企業內部進行有期限的調動，

屬於越南與世界貿易組織服務貿易承諾中列明的 11 個服務行業範圍，且被外國企業

連續聘用至少 12 個月。商業代表處包括外國投資的經濟組織；外國商人在越南的代

表處、分支機構；以及外國投資者在合作經營合約中的辦公室。 

14. 經越南教育與培訓部確認入境越南，以履行以下工作： 

a) 授課、研究及轉移國際教育課程； 

b) 擔任由外國外交代表機構或政府間組織提議在越南設立的教育機構的管理人員、執行

長、校長或副校長。 

15. 經各部、部級機關或省人民委員會確認入境越南，在以下領域工作：財政、科學、

技術、創新、國家數字轉型，以及優先發展的經濟－社會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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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條. 申請核發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之申請資料 

1. 依據本議定附錄所表格編號 01，提交申請核發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之文

件。 

2. 由具備條件的醫療機構出具的健康檢查證明，除非檢查結果已通過疾病診療管理信息

系統或國家衛生數據庫進行連接和共享。由外國有權醫療機構出具的健康檢查證明，

可在越南與該國或地區簽訂有相互承認條約或協議的情況下使用，且該健康檢查證明

的有效期自簽發日起不得超過 12個月。 

3. 02 張彩色照片（尺寸 4 厘米 x 6 厘米，白色背景，正面直視，頭部裸露，不戴眼鏡）。 

4. 有效護照。 

5. 證明外籍勞工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之文件可為以下之一： 

a) 依據法律規定，由有權機關出具的文件，適用於勞動法第 154條第 3款規定的情形，

或本議定第 7條第 9、14及 15款規定的情形之一。 

b) 外國用人單位派遣之外籍勞工相關文件，應附有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已加入之協定或

國際條約，適用於勞動法第 154條第 7款所規定之情形，或本議定第 7條第 4款、第

6款、第 7款、第 11款及第 12款所規定之一種情形； 

c) 證明文件顯示為本議定第 19 條規定的管理人員、執行長、專家或技術勞動者，並附

外籍用人單位出具的文件，確認該外籍勞工者被派遣至越南境內商業代表處有期限工

作，且在入境越南工作前已由該外國用人單位連續聘用至少 12 個月，適用於本議定

第 7條第 13款 b點規定的情形。 

 

第9條. 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的程序與手續 

1. 在外籍勞工預計開始工作的日期前計算的 60天內且不少於 10天內，用人單位須直接

提交申請核發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的資料，或通過公共郵政服務、委託企

業或個人辦理，亦可授權至外籍勞工預計工作所在地之當地行政服務中心提交。 

2. 地方行政服務中心依據有關一門式及一門聯辦的法律規定，在單一窗口及國家公共服

務平台接收申請後，將申請資料轉送至具有核發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權

限的主管機關。 

3. 自收到完整的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申請文件之日起 05 個工作日內，主管

機關應依本議定附錄所表格編號 02 核發該確認書。 

如不核發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應於自收到完整申請文件之日起03個工作

日內，出具書面答覆並說明具體理由。 

4. 屬於勞動法第 154條第 4、5、6及 8款，以及本議定第 7條第 2、3、5、8、10款及第

13款 a點所規定的情形，無需辦理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之手續，但必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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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勞工預計在越南開始工作的日期前至少 03 個工作日前，向具有核發不屬於核發

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權限的主管機關進行通知。 

通知應包括以下基本內容：姓名、出生日期、國籍、護照號碼、外籍用人單位名稱、

工作地點及工作期限。 

5. 若外籍勞工已獲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且有意在該用人單位於多個中央直

轄省市工作，則用人單位須至少在預計工作前 03 天，向外籍勞工預計工作地點的有

權核發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的機關進行通知。 

通知應包括以下基本內容：姓名、出生日期、國籍、護照號碼、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

對象確認書號碼、外國用人單位名稱、工作開始日期及結束日期。工作期限不得超過

已核發的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的有效期限。 

 

第10條 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的有效期限 

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之有效期限，依本議定第21條規定的各情形之一確定，

但不得超過02年。 

 

第2節. 重新核發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之程序與手續 

第 11條 重新核發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之情形 

1. 有效的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遺失或損壞無法使用。 

2. 更改以下其中一項內容：姓名、國籍、護照號碼、工作地點，或變更用人單位名稱但

不更改用人單位識別碼。 

第 12 條 申請重新核發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之文件資料 

1. 用人單位申請重新核發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的書面文件，依據本議定附錄

所表格編號 01。 

2. 證明文件以證明依本議定第 11條第 2款規定變更內容的情形。 

3. 有效的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但依本議定第 11 條第 1 款規定遺失的情形

除外。 

第13條 重新核發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之情形 

1. 用人單位須直接提交申請重新核發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之資料，或通過公

共郵政服務、委託企業或個人辦理，亦可授權至外籍勞工者工作地的地方公共行政服

務中心提交。 

2. 地方行政服務中心依據有關一門式及一門聯辦行政手續辦理的法律規定，通過單一窗

口和國家公共服務門戶，將申請資料轉送至具有重新核發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

認書權限的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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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收到完整的重新核發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申請資料之日起 03 個工作日

內，有權重新核發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的機關辦理核發。 

如不予重新核發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應出具書面答覆並說明理由 

第14條 重新簽發的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之有效期限 

重新核發之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之有效期限，應為原確認書有效期限扣除自

原確認書核發日至提出重新核發申請之時點間，外籍勞工已實際工作的時間。 

第3節. 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之展延程序與手續 

第15條 申請展延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之申請文件 

1. 用人單位依據本議定附錄所表格編號 01 提出的展延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

的申請文件。 

2. 由具備相應資質的醫療檢查、治療機構簽發的健康檢查證明（若健康檢查結果已經在

醫療活動管理信息系統或全國醫療數據庫中連接並共享的情況除外）。對於由外國有

權醫療機構簽發的健康檢查證明，在越南與該簽發健康檢查證明的國家或地區之間存

在關於互相承認的條約或協議時可以使用，且該健康檢查證明的有效期自簽發之日起

不得超過 12個月。 

3. 已核發且仍在有效期內的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 

4. 有效護照。 

5. 證明外籍勞工屬於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的文件之一如下: 

a) 屬於本議定第 8 條第 5 款 a、b 點所規定之一的文件。 

b) 證明文件，證明其為本議定第 19 條規定的管理人員、執行長、專家或技術勞工，並

附外國用人單位派遣外籍勞工在越南境內商業存在處有期限工作的派遣文件，適用於

本議定第 7條第 13款 b點規定的情形。 

第16條 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之展延續期程序 

1. 在不屬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到期前至少 10天，但不超過 45天之內，用人單位須直

接提交展延申請資料，或通過公共郵政服務、委託企業或個人辦理，亦可授權至外國

勞工工作地的地方公共行政服務中心提交。 

2. 地方公共服務中心依據有關一門式及一門聯辦行政程序之法律規定，透過單一窗口及

國家公共服務門戶，將案件移交有權限機關，辦理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之

展延。 

3. 自收到完整之外籍勞工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展延申請文件之日起 05 個工

作日內，有權限機關應辦理該確認書之展延。 

4. 如不予展延外籍勞工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應以書面答覆並載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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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工作許可證的核發、重新核發及展延程序與手續 

第1節. 核發工作許可證 

第18條 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的文件 

1. 用人單位提交的書面文件，說明使用外籍勞工的需求並申請工作許可證，依據本議定

附錄所表格編號 03。 

2. 健康檢查證明須由具備資格之醫療機構出具，但若健康檢查結果已連結並共享於醫療

服務管理資訊系統或全國性醫療資料庫者，不在此限。由外國有權限醫療機構出具之

健康檢查證明，於越南與該國或地區簽有互認協定或備忘錄之情況下得予採認，且該

健康檢查證明之有效期限自簽發之日起不得逾越 12 個月。 

3. 有效護照。 

4. 刑事紀錄證明書，或確認外籍勞工並非處於服刑期間、尚未塗銷前科、或正在被追訴

刑事責任之文件，應由外國或越南有權限機關核發，自核發之日起至遞交申請資料之

日止，不得逾越 6 個月。但依本議定第 6 條第 3 項規定，已辦理刑事紀錄證明與工作

許可核發行政程序聯辦者，不在此限。 

5. 02張彩色照片（尺寸 4厘米 × 6厘米，白色背景，正面直視，頭部裸露，不戴眼鏡）。 

6. 證明外籍勞工工作形式的文件為以下文件之一： 

a) 外國用人單位派遣外籍勞工在越南境內的商業存在處有期限工作，並確認該勞工在來

越南工作前已由外國用人單位連續至少 12個月聘用，適用於本議定第 2條第 1款 b點

規定的情況； 

b) 用人單位出具的文件，附外籍勞工合约或簽署的協議，適用於本議定第 2 條第 1 款 c

點及 i點規定的情況； 

c) 越南與外國合作夥伴簽訂的服務提供合约，以及證明外籍勞工已在無在越南商業存在

的外國企業工作至少 24個月的文件，適用於本議定第 2條第 1款 d項規定的情況； 

d) 本議定第 2條第 1款 đ點規定的情況，須由服務提供方出具文件，派遣外籍勞工入越

南進行服務提供談判； 

đ）外國用人單位出具的文件，派遣外籍勞工到越南工作，且符合預定工作職位，適用

於本議定第2條第1款h點規定的情況； 

e) 本議定第2條第1款l點規定的情況，須提供文件證明其為管理人員，依據本議定第3條

第1款規定。 

7. 證明外籍勞工為管理人員、執行長、專家或技術勞工的文件，依據本議定第19條規定。 

 

第19條 證明外籍勞工為管理人員、執行長、專家或技術勞工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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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證明外籍勞工為本議定第 3條第 1款規定的管理人員的文件為以下文件之一： 

a) 公司章程及證明為管理人員的文件，或對於管理人員職位的任命、調動文件，依據企

業法第 4條第 24款的規定； 

b) 設立機關、組織的許可證，或對機關、組織負責人及副負責人的任命、調動文件。 

2. 證明外籍勞工為本議定第 3條第 2款規定的執行長的文件為以下文件之一： 

a) 分支機構營業登記證、代表處營業登記證或企業經營場所登記證。 

b) 公司章程或機關、組織的組織架構規定文件；外籍用人單位出具的確認文件，證明外

籍勞工在與其擬在越南從事的工作職位相符的領域具有工作經驗年限。 

如外籍勞工已在越南工作，則可使用已核發的工作許可證或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

確認書，以替代證明其在與擬在越南從事的工作職位相符領域的工作經驗年限的文件。 

3. 證明外籍勞工為本議定第 3條第 3款規定的專家的文件為以下文件之一： 

a) 學位、證書或證明文件，證明已獲得大學或以上學歷（或同等學歷），以及外國用人

單位出具的確認文件，證明該專家的工作經驗年限。 

如外籍勞工已在越南工作，則可使用已核發的工作許可證或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

確認書，以替代證明其在與擬在越南從事的工作職位相符領域的工作經驗年限的文件。 

b) 學位、證書或證明文件，證明已獲得大學或以上學歷（或同等學歷），專業領域包括

財經、科學、科技、創新、國家數字轉型、優先發展經濟社會領域，或依據越南政府

合作協議，並附外國用人單位出具的確認文件，證明該專家的工作經驗年限。 

如外籍勞工已在越南工作，可使用已核發的工作許可證或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

認書，以替代證明其在與擬在越南從事工作職位相符領域的工作經驗的文件; 

c) 高成就證書、學歷證書及文化、體育領域的經驗證明，適用於藝術家、教練及運動員，

依據文化、體育與旅遊部部長的指導。  

d) 由越南有權限機關核發之飛行執照、航空器乘務員在航空器上工作之專業證書、航空

器維修領域之專業資格證明，以及外籍船員之專業能力證明。如由外國有權限機關核

發，須經越南有權限機關依建設部部長之指引予以承認。 

đ）證明專家在教育與培訓領域工作所具備的學歷、資格，依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

職業教育法的規定。如專家在外語中心或資訊中心工作，須符合該中心的組織運作

規章。 

e）證明專家在某些特定行業或特殊工作領域工作的文件，依據主管部長或行業管理平

行機構負責人的指導。 

4. 證明外籍勞工為技術勞工依本議定第3條第4款規定的文件，為下列文件之一： 

a) 文憑、證書或證明文件，證明至少完成一年培訓，並由外國用人單位出具文件，確認

該技術勞工的工作經驗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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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籍勞工已在越南工作過的情況下，可使用已取得的工作許可證或不屬於核發工作

許可對象確認書，替代證明其在相關領域擁有與其預計在越南從事工作職位相符的

工作經驗的文件。 

b) 由外國 用人單位出具的文件，確認該技術勞工的工作經驗年限。 

   外籍勞工已在越南工作者，可使用已取得的工作許可證或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

認書，替代用以證明其在相關領域工作經驗的文件，以符合其預計在越南從事的工

作職位要求。 

 

第20條 已取得工作許可之特定情形申請核發工作許可之申請資料 

1. 外籍勞工已取得仍在有效期間之工作許可，若有意願為其他用人單位工作，且工作職

位及工作領域相同，須辦理核發工作許可手續。申請核發工作許可之資料包括： 

a) 外籍勞工目前正在工作的用人單位證明文件； 

b) 本議定第 18條第 1、3、5及 6款規定的文件； 

c) 已核發工作許可證的副本； 

d) 證明文件，適用於外籍勞工為管理者或執行長的情況。 

2. 若外籍勞工已持有效工作許可證，且需更換工作許可證所載之職位或工作形式，但用

人單位不變，須辦理新工作許可證。申請工作許可證之文件包括： 

a) 本議定第 18條第 1、3、5款規定之文件； 

b) 依據本議定 19條規定，用於證明工作職位的文件，適用於變更工作職位的情況； 

c) 依據本議定第 18 條第 6 款規定，用於證明工作形式的文件，適用於變更工作形式的

情況； 

d) 已核發的工作許可證副本。 

3. 對於已展延工作許可證的外籍勞工，如需繼續在同一工作職位及工作領域為同一用人

單位工作，必須辦理工作許可證申請手續。申請工作許可證的文件包括： 

a) 本議定第 18條第 1,2,3,5及 6款規定的文件； 

b) 已核發的工作許可證副本； 

c) 用於證明外籍勞工為管理人員或執行長的文件； 

 

 第21條 工作許可證及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之有效期限 

1. 工作許可證及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的有效期限，依以下情形之一核發，但

不得超過兩年： 

a) 預計將簽訂的勞動合約期限； 

b) 外國派遣外籍勞工來越南工作的文件中所載明的期限; 

c) 越南與外國合作夥伴之間，或越南各合作夥伴之間簽訂的合同或協議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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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越南與外國合作夥伴簽訂的服務提供合同或協議的期限； 

đ）服務提供商派遣外籍勞工來越南進行服務提供洽談的文件中所載明的期限； 

e）機關，組織，企業的營業執照，設立或運營許可證中所規定的期限； 

g）服務提供商派遣外籍勞工來越南設立其商業據點的文件中所載明的期限； 

h) 外籍勞工獲准參與已在越南設立商業據點的外國企業活動的證明文件中所載明的期限； 

i) 外國依協議或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為成員國之國際條約，派遣外籍勞工的文件中所載

明的期限； 

k) 外國依中央或省級機關，組織，簽訂的國際協議派遣外籍勞工的文件中所載明期限。 

2. 本議定第7條第14,15款規定的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的有效期，由各部門，

同級機關或省級人民委員會確認，但最長不得超過02 年。 

 

第22條．核發工作許可之程序 

1. 在距外籍勞工預計工作日期 60天內，但不少於 10天，用人單位須親自提交或透過公

共郵政服務，企業或個人承辦的服務，或經授權，向外籍勞工預計工作地所在地方的

公共行政服務中心提交工作許可證申請資料。 

2. 當地行政服務中心依據關於實施關一門式及一門聯辦行政程序的法律規定，將申請資

料通過單一窗口部門與國家公共服務門戶轉送至具有核發工作許可權限的主管機關。 

3. 自收完整的工作許可證申請資料之日起 10 個工作日內，有權機關應審查並批准外籍

勞工的工作需求，並依本議定附錄所表格編號 04核發工作許可證。 

如不批准使用外籍勞工的需求或不核發外籍勞工的工作許可證，應在收到完整申請資

料之日起03個工作日內，以書面形式答覆並說明理由。 

4. 對於本議定第 2條第 1款第 a點及 m點規定的外籍勞工，在外籍勞工取得工作許可證

後，用人單位與外籍勞工須在預計工作日期前，依據越南勞動法規定簽訂書面勞動合

約。應要求時，用人單位須將已簽訂的勞動合约副本提交至核發工作許可證的有權機

關。 

5. 外籍勞工已獲核發工作許可，若有需求為同一用人單位於多個中央直轄市、省工作，

則用人單位應於預定工作日前至少 03 日，將下列資訊通報外籍勞工預定工作地之有

權限機關：姓名、年齡、國籍、護照號碼、工作許可證號碼、用人單位名稱、工作開

始及結束日期，且不得逾越已核發之工作許可有效期限。 

 

第2節. 重新核發工作許可 

第23條。 重新核發工作許可之情形 

1. 工作許可證在有效期內遺失或損壞已致無法使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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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於在有效期內工作許可證中記載的內容變更，包括：姓名、國籍、護照號碼，或更

改用人单位名稱而不更改用人单位識別號碼。 

 

第24條。 申請重新核發工作許可證的文件 

1. 用人單位依本議定附錄所表格編號 03提出的工作許可證重新核發申請文件 

2. 02張彩色照片（尺寸4公分×6公分，白色背景，正面直視，頭部裸露，不戴眼鏡）。 

3. 用於證明依本議定第 23條第 2款規定變更內容的文件。 

4. 在有效期內的工作許可證，但不包括依本議定第 23條第 1款規定遺失的情形。 

 

第25條。 重新核發工作許可證之程序 

1. 用人單位須將申請重新核發工作許可證的申請文件，透過直接提交、公共郵政服務、

委託企業或個人提供服務，或經授權，送交外籍勞工正在工作的所在地行政服務中心。 

2. 地方行政服務中心依據法律關於一門式及一門聯辦機制的規定，通過單一窗口部門國

家公共服務門戶，將申請資料轉送至具有重新核發工作許可證權限的機關。 

3. 自收到完整的工作許可證重新核發申請資料之日起 03 個工作日內，有權機關應為外

籍勞工重新核發工作許可證。 

如不為外籍勞工重新核發工作許可證，應以書面形式答覆並說明理由。 

 

 第26條 重新核發工作許可證有效期限 

重新核發工作許可證有效期限，應等同於原已核發之工作許可證的有效期限，扣除

自外籍勞工開始工作至提出重新核發申請之日所已工作的時間。 

第3節. 展延工作許可證 

第27條。 展延工作許可證之申請資料 

1. 用人單位依本議定附錄所表格編號 03，提交關於使用外籍勞工需求的報告及展延工

作許可證的申請文件。 

2. 由具備發證條件的醫療機構出具的健康檢查證明，惟已接入或共享於醫療服務管理信

息系統或國家醫療數據庫的檢查結果除外。對於由外國有權醫療機構出具的健康檢查

證明，僅在越南與該國家或地區間存在相互承認的條約或協議，且該健康證明自簽發

日起使用期限不超過 12個月的情況下方可使用。 

3. 02張彩色照片（尺寸 4公分 x6公分，白色背景，正面直視，頭部裸露，不戴眼鏡） 

4. 已核發且仍在有效期內的工作許可證 

5. 有效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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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用於證明外籍勞工工作形式的文件，但不包括依本議定第 2條第 1款 a點規定工作的

外籍勞工，可為下列文件之一： 

a) 本議定第 18條第 6款 b、d、đ及 e點所規定之一文件 

b) 外國用人單位出具的文件，派遣外籍勞工至其在越南領土上的商業存在進行有期限工

作的請款，適用於本議定第 2條第 1款 b點所規定的情形。 

c)  越南合作方與外國合作方簽訂的服務提供合約，適用於本議定第 2條第 1款 d點所規

定的情形。 

 

第28條 展延工作許可證之程序 

1. 在工作許可證到期前至少 10天但不超過 45天，用人單位應直接或透過公共郵政服務，

或委託企業，個人服務，或者經由授權，向外籍勞工所在地的行政服務中心提交申請

展延工作許可證的文件。 

2. 地方行政服務中心依據有關法律關於一門式及一門聯辦機制，在單一窗口辦公室國家

公共服務門戶，將申請展延工作許可證的資料轉交有權機關辦理。 

3. 自收到完整之外籍勞工工作許可展延申請文件之日起 10 個工作日內，有權限機關應

審查並核准需求，並辦理該工作許可之展延。 

若不批准使用外籍勞工的需求，或不予展延工作許可證，須以書面形式答覆並說明理

由。 

4. 對於依據本議定第 2條第 1款 a點與 m點規定的外籍勞工，在其工作許可證獲得續期

後，用人單位與外籍勞工必須依照越南勞動法規定，於預計繼續為用人單位工作的日

期之前，簽訂書面勞動。 

再有要求時，用人單位必須將已簽訂的勞動合約副本送交核發工作許可證的主管機關。 

 

第29條 工作許可展延之有效期限 

工作許可之展延有效期限，應依本議定第 21 條所規定之各種情形之一之期限辦理，但僅

得展延一次，且最長不得逾02年。 

 

第4章 

收回工作許可證或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 

第30 條。 被收回工作許可證之情形 

1. 依據勞動法第 156條第 2,3,4,5,6及 7款之規定 ，工作許可證失效。 

2. 用人單位或外籍勞工未依規定辦理工作許可證之核發，重新核發或展延。 

3. 外籍勞工在越南工作期限，未依越南法律規定執行，而被起訴，追究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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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1條。 收回工作許可證之程序 

1. 對於本議定第 30條第 1款所規定的情形，自工作許可證失效之日起 15日內，用人單

位應收回工作許可證，並附上收回情形報告文件，提交至原發證的主管機關。如無

法收回，須說明具體原因。 

2. 對於本議定第 30 條第 2款及第 3款所規定的情形，原核發工作許可證的主管機關應

作出收回工作許可證的決定，並向用人單位發送通知，要求其繳回工作許可證，同

時將相關資訊通報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以便知悉並配合管理。 

 

第32條 被收回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之情況 

1. 從事與已核發之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內容不符的工作。 

2. 有境外用人單位出具之書面通知，內容為不再繼續在越南工作。 

3. 越南或境外之用人單位終止營運。 

4. 用人單位或外籍勞工未依本議定規定，辦理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確認書之核發、重

新核發或展延。 

5. 外籍勞工者在越南工作期限，未遵守越南法律之規定而被起訴，追究刑事責任。 

 

第33條 收回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之程序 

1. 對於本議定第 32條第 1，2，及 3款所規定的情況，自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

書失效之日起 15 日內，用人單位應收回該確認書並連同關於收回情況的書面報告一

併提交給核發該確認書的主管機關。若無法收回，必須說明具體原因。 

2. 對於本議定第 32 條第 4款及第 5款所規定之情形，核發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

認書的有權機關應作出收回確認書之決定，並發送通知給用人單位，要求繳回確認

書，同時通報公安部入境管理局以知悉並協調管理。 

 

第5章  

施行條款 

第34條。 過渡性規定 

1. 依據第 152/2020/NĐ-CP號議定及其經第 70/2023/NĐ-CP號議定修訂、補充之規定所

核發、重新核發、展延之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及工作許可證，得繼續使

用至有效期限屆滿，並依本議定之規定辦理核發、重新核發、展延。 

2. 在本議定生效之前，若用人單位已提交申請核發、重新核發、展延、收回工作許可

證及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之申請檔案，則繼續依據第 152/2020/NĐ-CP 號

議定及其經第 70/2023/NĐ-CP號議定修訂、補充之規定進行審查與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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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據第 152/2020/NĐ-CP號議定及其經第 70/2023/NĐ-CP號議定修訂、補充之規定，

若已按“經理、執行長、專家、技術勞工”或“在越南依法獲准活動之外國非政府組織、

國際組織工作”之工作形式獲得核發、重新核發、展延之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

認書與工作許可證，則可繼續使用至有效期屆滿，並依本議定第 2條第 1 款 h點規定

之工作形式予以重新核發與展延。 

4. 根據第 152/2020/NĐ-CP號議定及其經第 70/2023/NĐ-CP號議定修訂、補充之規定所

核發之工作許可證及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如屬本議定第 30條與第 32條

規定必須收回之情形，則由用人單位總部所在地具有主管權限之機關，收回工作許

可證或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 

5. 根據第 128/2025/NĐ-CP 號議定規定已核發、重新核發、展延之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

證對象確認書及工作許可證，得繼續使用至期滿，並依本議定規定辦理核發、重新

核發、展延。若用人單位於本議定生效之前，已依第 128/2025/NĐ-CP 號議定之規定

提交申請核發、重新核發、展延或收回工作許可證及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

書之資料，則繼續依第 128/2025/NĐ-CP號議定之規定審核、解決。 

 

第35條 施行效力 

1. 本議定自 2025年 8月 7日起施行。 

2. 關於外籍勞工在越南工作的相關規定，依據越南政府於 2020 年 12 月 30日頒布之第

152/2020/NĐ-CP號議定，以及 2023 年 9月 18日頒布之第 70/2023/NĐ-CP號議定所

作之修訂與補充，自本議定生效之日起即失效。 

3. 依據越南政府於 2025年 6月 11日頒布之第 128/2025/NĐ-CP號議定所規定的第 8條

及附錄 02第 02部分關於國家內務管理領域之分權與分級規定，自本議定生效之日起

停止施行。 

 

第36條 施行責任 

1. 內務部之責任 

a) 主責並會同公安部及相關機關（組織）建置及管理全國統一之外籍勞工在越南工作

資料庫，自中央至地方一致，並與國家出入境資料庫及其他相關資料庫連結與交換

資料； 

b) 自中央至地方統一執行對外籍勞工在越南就業之招募與管理之國家治理； 

c) 主持並配合各部門、部會級機關，對有關機關、組織、企業及個人每年或臨時進行

專業監督、評估與檢查，以確保其遵守越南關於外籍勞工在越南工作之法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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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彙總在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困難與障礙，並向有權機關提交報告及建議。 

2. 國防部之責任 

a) 配合有權管理外籍勞工的機關，執行有關法律規定，確保邊境，口岸，海島，戰略

區域，重點區域及國防重要地段的安全，秩序與社會安定； 

b) 指導邊防部隊配合各職能部門，對進入邊境，口岸，海島及邊境地區工作的外籍勞

工進行處理與檢查，以堅實保護國家的領土主權及邊境安全。 

3. 公安部之責任 

a) 配合有權管理外籍勞工的機關，對外籍勞工為用人單位工作時，執行有關法律規定，

確保安全，秩序及社會安定； 

b) 指導將由權機關受理的勞工工作許可證申請資料，辦理刑事記錄證明（司法證明）

之發放，送交公安部或外籍勞工戶籍或暫住地所在省公安機關。 

4. 工商部之責任 

指導認定外籍勞工在企業內部流動的情況，該企業屬於越南對世界貿易組織服務貿易具

體承諾中列明的十一個服務行業範圍內。 

5. 文化、體育與旅遊部之責任 

指導對藝術家、體育教練、運動員在文化、體育領域的高成就、學歷、經驗進行認證。 

6. 教育與培訓部之責任 

指导有關文憑，證書，以符合教育與培訓領域教學所需之學歷與標準資格。 

7. 各部會之責任 

指導由各部，各部級機關管理之若干職業，工作，在財政，科學，科技，創新，國家數

位轉型以及社會經濟發展優先領域中之工作。 

8. 省級人民委員會之責任 

a) 管理、指導當地用人單位依據法律規定使用在越南工作的外籍勞動者。確定本地區

經濟—社會優先發展領域； 

b) 宣傳、普及法律；依據法律規定對於在本地區招聘、管理外籍勞動者的行為進行檢

查、督察並處理違法行為； 

c) 定期於每年 12月 15日之前，或者臨時突發情況時，向內務部報告在本地區工作的外

籍勞動者情況。 

9. 各部長、各部門直屬機關首長、省級人民委員會主席以及有關機關、組織、個人負

責執行本議定。 

收件單位: 

-共產黨中央書記處 

代表政府 

代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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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總理、各副總理 

-各部、部級機關及政府直屬機關 

-各省、市直轄中央的人民議會和人民委員會 

-黨中央辦公廳及各部門; 

-總書記辦公室; 

-國家主席辦公室; 

-國會民族委員會及各委員會 

-國會辦公室;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國家審計署; 

-越南祖國陣線中央委員會; 

-各政黨、社會政治組織的中央機關; 

-政府辦公廳：辦公廳長、各副辦公廳長、總理助理、電子

政務門戶網站總經理、各司、局、直屬單位及《公報》; 

-存檔：文書、科教文化社會司(兩份) 

副總理 

 

阮和平 

 

 

 

 

 

 

附錄 

(隨附於 2025 年 8 月 7 日 政府第 219/2025/NĐ-CP 號議定) 

表格編號01 關於核發／重新核發／展延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 

表格編號02 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範本 

表格編號03 關於外籍勞工使用需求說明及工作許可證之核發／重新核發／展延 

表格編號 04 工作許可證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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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編號01 

用人單位名稱 

-------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 

獨立 – 自由 – 幸福 

--------------- 

編號: ………… 

主旨：關於核發／重新核發／展延不

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之確認書 

…,  …年  …月 …日 

  

敬啟: ...( 有權機關)1 

I. 用人單位的一般資訊 

1. 用人單位名稱:……………………………………………… 

2. 用人單位類型2: ………………………………………………………… 

3. 用人單位識別碼（如有):……………………………………… 

4. 為用人單位工作的勞動者總數: ... 人. 

其中，正在工作的外籍勞工人數為: ... 人 

5. 地址3:………………………………………………………………………………………… 

6. 電話:……………………………………………… 電子郵件（如有）:………………… 

7. 營業／設立／營運許可證字號:…………………………………………… 

核發機關:……………………………………………   有效期至:………………… 

主要經營／活動領域4:………………………………………………………… 

* 經營有條件的行業／職業之情形(如有): 

營業／活動許可證號:…………………………………………………………… 

經營／活動領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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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發機關: ………………………………………… 期限: ………………………… 

8. 申請人聯絡資訊（電話、電子郵件）： 

……………………………………………………………………………………………………… 

II. 申請核發／重新核發／展延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 

用人单位依本議定第…條第…款第…點之規定，向（權責機關）申請核發／重新核發／展延外籍

勞工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 

申請理由（適用於重新核發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情形，須註明具體理

由）：………………………… 

1. 基本資訊 

a) 姓名（大寫）/Full name (In capital letters): …………………………………….. 

b) 出生日期/Date of birth: …………………………………………………. 

c) 性別（男／女）/Sex (Male/Female): ……………………………………………… 

d) 國籍/Nationality: …………………………………………………………………… 

đ) 護照號碼/Passport number: ……………………………………………………….. 

  有效期至/Date of expiry: ………………………………………………………. 

e) 個人識別碼（如有）/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If any): 

…………………………………………………………………………………………. 

2. 預計工作資訊 

a) 工作職位6/Job assignment:………………………………………………………….. 

具體，工作領域/Job field: ……………………………………………………………… 

b) 工作形式8/Working form:…………………………………………….. 

c) 專業技術水平（如有）9/Technical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If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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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工作於（適用於於第一項所列用人單位以外之其他用人單位任職情形，須填寫）/Working at (To 

be declared in the event of working at employer that differs from employer in section I): 

用人單位名稱/Name of employer: 

………………………………………………………………………………………………….. 

用人單位類型/Type of employer: 

………………………………………………………………………………………………….. 

用人單位識別碼（如有）/Identification Number of employer (If any): 

…………………………………………………………………………………… 

đ) 工作地點 (具體工作地點列舉)11/Working place (List of 

place):………………………………………………………… 

e) 工作期限/Period of work: 從 (年/月/日)……………………./ from (day/month/year) 至 (年/月/日

)…………………./to (day/month/year) 

3. 結果接收方式 

方式（線上／直接／公共郵政服務）: ……………………… 

結果接收地址12: …………………………………………………………………. 

用人單位謹此保證上述所填寫之資訊均屬真實。若有不實之處，用人單位願依法律規定承擔一切

責任。  

 

收件單位： 

- 如上； 

- 存檔：……… 

用人單位 

(簽名並清楚寫明姓名，蓋章) 

備註: 

(1) 填寫核發／重新核發／展延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證明的主管機關名稱。 

(2), (10) 具體填寫：國有部門；企業（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外資企業）；非國有事業單位；外國



 

 

23 Ni Sư Huỳnh Liên, Phường 10, Quận Tân Bình, TP. Hồ  Chí Minh 

G3.21.06 Greenbay, Số 7 ĐL Thăng Long, P.Mễ Trì, Q.Nam Từ Liêm, Hà Nội  

熱  線: +84 933 341 688   微  信: everwinservice L IN E :  e v e r wi n 8 8 8 
 

機構；承包商；其他組織／機構。 

(3), (11), (12) 請依序填寫：門牌號碼、街道; 村級 [村, 莊,邑，少数民族聚落（bản, buôn, bon）, 高棉族

村落(phum,sóc)], 街區級（社區，街區，小巷，小區）；鄉／鎮／特區；省／直轄市。 

(4) 請依據2018年7月6日第27/2018/QĐ-TTg號決定所規定的越南經濟部門分類第1級填寫行業代碼. 

(5) 請依據法律規定，按照有條件投資經營行業目錄填寫. 

(6) 具體填寫：管理人員；執行長；專家；技術工人 

(7) 具體填寫預計從事的工作/職業名稱，依據越南總理於 2020 年 11 月 26 日頒布的第 34/2020/QĐ-

TTg 號決定附件 I 的3級職業代碼 

(8) 具體填寫工作形式，依據本議定第 2 條第 1 款的規定。 

(9) 具體填寫（如有）：博士、碩士、大學、其他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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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編號02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 

獨立 – 自由 – 幸福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Independence - Freedom - Happiness 

--------------- 

  

  

彩色照片(4x6cm) 

Colour photo 

  

  

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 

CERTIFICATION OF EXEMPTION FROM WORK PERMIT 

編號 GXN1/No CEWP: .... 

1. 姓名 (大寫)/Full name (In capital letters):...........................................................  

2. 出生日期/Date of birth: .........................................................................  

3. 性別 (男/女)/Sex (Male/Female): .....................................................................  

4. 國籍/Nationality: ...............................................................................................  

5. 護照號碼 /Passport number: .................................................................................  

6. 個人識別碼（如有）/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If any):...................  

7. 工作於/ Working at: ..........................................................................................  

a)用人單位名稱/Name of employer:........................................................  

b) 工作職位2/Job assignment: ..............................................................................  

具體工作領域3/Job field: ...............................................................................  

c) 工作形式4/Working for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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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工作地點(具體工作地點列舉)5/Working place:.......................  

đ) 工作期限/Period of work: 從 (年/月/日)/ from (day/month/year) 至 (年/月/日)/to (day/month/year) 

...................................................................................................................................  

8. 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的狀態6/Status of certification of exemption from work permit: 

...................................................................................................................................  

  

 

收件單位： 

- 如上； 

- 存檔：……… 

….., 年… 月.... 日.... 

主管機關 

(簽名並清楚寫明姓名，蓋章) 

備註: 

(1) 確認書編號依次編排如下：直轄市，省代碼；發證年份的最後兩位數；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

象確認書類型（新核發：代號1；展延：代號2；重新核發：代號3）；流水號（000.001）。 

 例如：由河內主管機關於2025年新發的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確認書編號：

01.25.1.000.001。 

(2) 具體填寫：管理人員；執行長；專家；技術勞工. 

(3) 具體填寫擬從事的職務/職業名稱，依據2020年11月26日總理簽署第34/2020/QĐ-TTg號決定附錄

一中越南職業目錄的三級職業代碼。 

(4) 具體填寫工作形式，依據本議定第2條第1款的規定。 

(5) 請依序填寫：門牌號碼、街道; 村級[村, 莊,邑，少数民族聚落（bản, buôn, bon）, 高棉族村落

(phum,sóc)], 街區級（社區，街區，小巷，小區）；鄉／鎮／特區；省／直轄市。 

(6) 具體填寫：新核發/重新核發（第…次）/展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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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編號 03 

用人單位名稱 

-------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 

獨立 – 自由 – 幸福 

--------------- 

編號: ………… 

主旨:說明使用外籍勞工的需求及新

核發/重新核發/展延工作許可證事宜 

…, …年 …月 …日 

  

敬啟: ...(有權機關)1 

I. 用人單位的一般資訊 

1. 用人單位名稱:……………………………………………… 

2. 用人單位類型2: ………………………………………………………… 

3. 用人單位識別碼（如有):……………………………………… 

4. 為用人單位工作的勞動者總數: ... 人. 

其中，正在工作的外籍勞工者人數為: ... 人 

5. 地址3:………………………………………………………………………………………… 

6. 電話:………………………………………………電子郵件（如有）:………………… 

7. 營業／成立／活動許可證號:…………………………………………… 

核發機關:……………………………………………有效期至:………………… 

主要經營／活動領域4:………………………………………………………… 

* 經營有條件的行業／職業之情形(如有): 

營業／活動許可證號:…………………………………………………………… 

經營／活動領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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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發機關: ………………………………………… 期限: ………………………… 

8. 申請人聯絡資訊（電話、電子郵件）： 

……………………………………………………………………………………………………… 

II. 外籍勞工使用需求說明報告，適用於依據本議定第2條第1款第a、i及m點規定形式聘用外籍勞

工的情況（適用於核發及展延工作許可證的情形）。 

在提交申請材料之前至少05天，用人單位已依據勞動法第11條第1款的規定，公告招聘越南勞工，

以填補擬聘用外籍勞工的職位。招聘公告應包括以下基本資訊：職位（具體、工作領域）；工作

形式；工作地點；工作期限；專業技術水平（如有）（附招聘公告文本）。 

但是，無法招聘到越南勞工擔任擬聘用外籍勞工的職位。 

III. 申請核發/重新核發/展延工作許可證 

用人單位建議……（主管機關）……為下列外籍勞工新核發/重新核發/展延工作許可證. 

如為重新核發工作許可證，請明確註明原因: 

1. 基本資訊 

a) 姓名（大寫）/Full name (In capital letters): …………………………………….. 

b) 出生日期/Date of birth: …………………………………………………. 

c) 性別（男／女）/Sex (Male/Female): ……………………………………………… 

d) 國籍/Nationality: …………………………………………………………………… 

đ) 護照號碼/Passport number: ……………………………………………………….. 

  有效期至/Date of expiry: ………………………………………………………. 

e) 個人識別碼（如有）/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If any): 

…………………………………………………………………………………………. 

2. 預計工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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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工作職位6/Job assignment:…………………………………. 

具體, 工作領域7/Job field:………………………………….. 

b) 工作形式8/Working form:…………………………………………….. 

c) 專業技術水平（如有）9/Technical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If any): 

……………………………………………………………………………………….. 

d) 工作於（適用於為第一項所列用人單位以外之其他用人單位工作時之填報）/Working at (To be 

declared in the event of working at employer that differs from employer in section I): 

用人單位名稱/Name of employer: 

………………………………………………………………………………………………….. 

用人單位類型10/Type of employer: 

………………………………………………………………………………………………….. 

用人單位識別碼（如有）/Identification Number of employer (If any): 

…………………………………………………………………………………… 

đ) 工作地點 (具體工作地點列舉)11/Working place (List of 

place):………………………………………………………… 

e) 工作期限/Period of work: 從 (年/月/日)/ from (day/month/year) 至 (年/月/日)/to (day/month/year) 

3. 培訓過程（適用於核發工作許可證的情況） 

具體填寫培訓過程及學歷/學位（如有） 

4. 工作經歷(適用於核發工作許可證的情況) 

具體填寫工作經驗（用人單位名稱、工作時間、職位（具體工作領域）），需與外籍勞工擬在越

南從事的職位相符。 

5. 結果接收方式 

方式（線上／直接／公共郵政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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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接收地址12: …………………………………………………………………. 

用人單位謹此保證上述所填寫之資訊均屬真實。若有不實之處，用人單位願依法律規定承擔一切

責任。  

 

 

 

收件單位： 

- 如上； 

- 存檔：……… 

 

用人單位 

(簽名並清楚寫明姓名，蓋章) 

備註: 

(1) 填寫核發／重新核發／展延不屬於核發工作許可對象確認書的主管機關名稱。 

(2), (10) 具體填寫：國有部門；企業（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外資企業）；非國有事業單位；外國

機構；承包商；其他組織／機構。 

(3), (11), (12) 請依序填寫：門牌號碼、街道; 村級[村, 莊,邑，少数民族聚落（bản, buôn, bon）, 高棉族

村落(phum,sóc)], 街區級（社區，街區，小巷，小區）；鄉／鎮／特區；省／直轄市 

(4) 請依據2018年7月6日第27/2018/QĐ-TTg號決定所規定的越南經濟部門分類第一級填寫行業代碼. 

(5) 請依據法律規定，按照有條件投資經營行業目錄填寫. 

(6) 具體填寫：管理人員；執行長；專家；技術工人 

(7) 具體填寫預計從事的工作/職業名稱，依據越南總理於 2020 年 11 月 26 日頒布的第 34/2020/QĐ-

TTg 號決定附件 I 的3級職業代碼 

(8) 具體填寫工作形式，依據本議定第 2 條第 1 款的規定。 

(9) 具體填寫（如有）：博士、碩士、大學、其他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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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編號  04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 

獨立 – 自由 – 幸福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Independence - Freedom - Happiness 

--------------- 

 

彩色照片 

(4x6 cm) 

Colour 

photo 

 

工作許可證 

WORK PERMIT  

Số GP1/No WP: ….. 

  

1姓名 (大寫)/Full name (In capital letters):...........................................................  

2. 出生日期/Date of birth: .........................................................................  

3. 性別 (男/女)/Sex (Male/Female): .....................................................................  

4. 國籍/Nationality: ...............................................................................................  

5. 護照號碼 /Passport number: .................................................................................  

6. 個人識別碼（如有）/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If any):...................  

7. 工作於/ Working at: ..........................................................................................  

a) 用人單位名稱/Name of employer:........................................................  

b) 工作職位2/Job assignment: ..............................................................................  

具體工作領域3/Job field: ...............................................................................  

c) 工作形式4/Working form: ............................................................................  

d) 工作地點(具體工作地點列舉)5/Working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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đ) 工作期限/Period of work: 從 (年/月/日)/ from (day/month/year) 至 (年/月/日)/to (day/month/year) 

...................................................................................................................................  

8. 工作許可證狀態/Status of work permit: 

……………………………………………………………………………………… 

  

 

收件單位： 

- 如上； 

- 存檔：……… 

….., 年… 月.... 日.... 

主管機關 

(簽名並清楚寫明姓名，蓋章) 

 

 

備註: 

(1) 許可證編號依次編排如下：直轄市，省代碼；發證年份的最後兩位數；工作許可證類型（新發

證：代號1；展延：代號2；重新核發：代號）；流水號（000.001）。 

 例如：由河內主管機關於2025年新核發的工作許可證：證號 GP：01.25.1.000.001。 

(2) 具體填寫：管理人員；執行長；專家；技術勞工. 

(3) 具體填寫擬從事的職務/職業名稱，依據2020年11月26日總理簽署第34/2020/QĐ-TTg號決定附錄

一中越南職業目錄的三級職業代碼。 

(4) 具體填寫工作形式，依據本議定第2條第1款的規定。 

(5) 請依序填寫：門牌號碼、街道; 村級[村, 莊,邑，少数民族聚落（bản, buôn, bon）, 高棉族村落

(phum,sóc)], 街區級（社區，街區，小巷，小區）；鄉／鎮／特區；省／直轄市。 

(6) 具體填寫：核發/重新核發（第…次）/展延. 

 

~ 恒利翻譯，謹供參考 ~ 






































































